附件：

遵义市科技局关于做好首个防灾减灾日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方案

国务院确定，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国家减灾委员会确定今年5月7日至13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根据省地震局《关于转发<关于做好首个防灾减灾日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黔震发[2009]16号）文件精神，为切实落实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宣传工作，特制订以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将此次宣传活动与科技活动周相结合，把防震减灾作为科技活动周主题之一，利用科技活动周积极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教活动，普及防震减灾知识和应急避险常识，提高群众防震减灾意识和避险救助能力，为紧急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奠定基础。

二、活动时间、地点

时间：防灾减灾宣传周至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点：全市14个县（区、市），各参加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宣传。 

三、宣教活动内容

活动主题：积极防御地震灾害、构建安全和谐社会。
1、各县（区、市）在主城区等地悬挂宣传横幅，广泛宣传防震减灾科普知识，打造宣传氛围。
2、与城管、宣传部门联系，在街道、社区宣传栏、报刊亭等悬挂、张贴防震减灾宣传画、日常防震减灾小常识等资料进行宣传。

3、利用今年科技活动周，组织各相关单位上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中的紧急避险措施》等法律法规及紧急避险等相关知识。

4、联系各相关媒体，进行活动采访、报纸宣传、电视报道，宣传报道次数不低于2次，其中报纸宣传计划采取集中报道的形式进行，在遵义科技信息网上对活动进行网络报道。
5、以社区为单位，由团委组织防震减灾知识竞赛活动。国家地震局拟于5月下旬组织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全国性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竞赛，届时我市力争选调部分家庭参加。
6、红花岗区、汇川区科技局与市科技局共同开展宣传，对此次宣传活动进行任务分解，承担相应工作任务。

四、宣教活动基本形式

活动中，各单位要紧扣主题，突出重点，积极落实，可采取以下形式开展宣教活动。

1、悬挂宣传标语：由科技局按照活动主题，组织制作横幅标语挂放到宣传位置。

2、发放宣传资料：由各参加单位自备宣传资料、宣传工具及设施，宣传防震减灾方面的科技知识。

3、开展咨询服务：由各参加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和专长，为广大群众提供防震减灾咨询服务，解决各类防震减灾日常问题。

4、进行防震减灾科普展示：各参加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自行制作展板，以展板展示、操作演示、资料介绍等形式，展示防震减灾相关知识及避险救助技能。

5、媒体宣传：利用电视、电台、网站、报刊等媒体，广泛报道防震减灾科普活动，刊登纪念四川汶川地震等文章。

五、工作事项安排

1、向各县（区、市）科技局转发省地震局《关于转发<关于做好首个防灾减灾日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由各县（区、市）按照文件要求，结合科技活动周，根据实际开展宣教活动。

2、严密组织，加强领导，确保宣传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由各县（区、市）科技局牵头，组织、协同各相关单位开展本次活动。
3、由各县（区、市）科技局具体协调城管等部门，办理相关宣传、展示、占道等许可事项，确保宣传活动有序举办。
4、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由科技、宣传部门协调、组织。

5、及时总结，按时报送相关材料。活动结束后，各县（区、市）活动总结、活动统计表、照片由县（区、市）科技局于5月23日前报送市科技局。

                             二00九年四月三十日  
